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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_99_A9_E7_BB_8F_E7_c35_45911.htm 第四章 执业管理 第三

十七条 《保险经纪人员执业证书》（以下简称《执业证书》

是保险经纪人员从事保险经纪活动的唯一执照。 第三十八条 

已取得《资格证书》的个人，必须接受保险经纪公司的聘用

，并由保险经纪公司代其向中国人民银行授权机构申领并获

得《执业证书》后，方可从事保险经纪业务。 第三十九条 保

险经纪人员在从事保险经纪活动中，应主动出示《执业证书

》，以备监督。 第四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领《执

业证书》； 1.党政机关、军队、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的现

职人员； 2.保险公司、保险协会的现职人员； 3.曾受到刑事

处罚者； 4.曾因违反有关金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而受到

行政处罚或纪律处分者； 5.正处于接受刑事、行政处罚或民

事强制措施期间者； 6.中国人民银行认定的其他不宜从事保

险经纪业务的人员。 第四十一条 《执业证书》由中国人民银

行统一印制和颁发，有效期三年。有效期满前一个月内向原

发证机关办理申请续延手续。续延时，申请人必须递交有关

完成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再培训要求的证明文件。 第四十二

条 持有《执业证书》的保险经纪人员申请终止从事保险经纪

业务或转聘至另一家保险经纪公司，应将《执业证书》和辞

职通知书一并交给原授聘保险经纪公司。该保险经纪公司应

在收到《执业证书》之日起五日内，到中国人民银行或中国

人民银行授权机构办理注销手续。 第四十三条 保险经纪公司

应将《经营保险经纪业务许可证》放置于营业场所的明显位



置，以备监督。 第四十四条 保险经纪公司只能同保险标的所

在地的保险公司洽谈和办理直接投保手续。 第四十五条 保险

经纪公司及其职员在执业过程中不得有列行为： 1.损害委托

人的合法权益； 2.做不实、误导的广告或宣传； 3.非当挪用

或侵占保险费或保险赔款、保险金； 4.就订立保险合同向投

保人和保险人同时收取报酬； 5.以任何方式向投保人支付保

费回扣、佣金或给予其他利益； 6.兼营保险代理业务； 7.不

如实转告投保人声明事项； 8.利用行政权力、职务或者职业

便利以及其他不正当手段强迫、引诱或者限制投保人订立保

险合同； 9.国家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

四十六条 保险经纪公司应认真履行投保人委托事项，提出投

保方案，办理投保手续。 第四十七条 因保险经纪公司的过错

，给投保人、被保险人造成损失的，由保险经纪公司承担赔

偿责任。 第四十八条 在再保险经纪活动中，因保险经纪公司

的过错，给保险人造成损失的，由保险经纪公司承担赔偿责

任。 第四十九条 保险经纪公司只能选择一家国家商业银行作

为其开户银行，并应分别开设保费专收帐户和费用往来帐户

。 第五十条 保险经纪公司对代交的保险费、代收的各项保险

赔偿或保险金，应设明细帐，逐笔记录，并于收到之日起五

个工作日内解付。金额超过五万元的款项必须于第二个工作

日解付。逾期视为挪用。 第五十一条 保险经纪公司接受投保

人委托向保险公司办理投保手续，依照财政部的有关规定收

取佣金；为被保险人代办索赔等手续，由被保险人支付佣金

；向客户提供风险主评估、风险管理咨询服务，由客由支付

其咨询费。 第五十二条 保险经纪公司的佣金标准应在保费收

据中列明。保险经纪公司不得擅自提高或变相提高佣金标准



。 第五十三条 保险经纪公司为自身财产、人员保险不得收取

佣金。 第五十四条 保险经纪公司必须按规定向中国人民银行

定期报送业务和财务报表。 第五十五条 保险经纪公司应按照

《保险法》规定，优先在国内安排分保业务。 第五十六条 保

险经纪公司不得安排法定分保业务。 第五十七条 保险经纪公

司办理再保险业务的结算，可按月或委长帐单进行结算。 第

五十八条 保险经纪公司必须妥善保管有关业务经营活动的完

整帐簿、原始凭证、原始投保文件及其他有关重要文件，保

存期限为十年。有关再保险经纪业务的资料须保存二十年。 

第五十九条 保险经纪公司终止保险经纪业务活动，应向中国

人民银行交回《经营保险经纪业务许可证》和公司员工领取

的《执业证书》，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并依法清算后，向工

商行政管理机关处理注销手续，同时须在中国人民银行指定

的报纸上予以公告。 第六十条 中国人民银行对保险经纪公司

实行日常检查和年度检查制度，日常检查及年度检查的内容

包括： 1.公司设立或变更事项的审批手续是否完备； 2.高级

管理人员是否进行了任职资格审查； 3.公司资本金、保证金

是否真实、充足； 4.公司职员的资格及执业情况； 5.公司的

业务经营是否合规； 6.公司财务状况是否良好，财务制度是

否健全，报表是否完全、真实； 7.中国人民银行认为需要检

查的其他事项。 第五章 罚 则 第六十一条 中国人民银行有权

对违反本规定的保险经纪人或保险经纪人员和处以下列处罚

： 1.罚款；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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